

关于做好全国创新争先奖候选对象
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市科技局（委）、高校、科研院所，各处室、厅属各单位：
现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中国科协、科技部、国务院国资委《关于评选全国创新争先奖的通知》要求，为认真做好科技系统的组织发动工作，请各单位根据通知要求，积极认真做好本单位、本辖区的推荐申报工作。

附件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中国科协、科技部、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评选全国创新争先奖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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